附件1

中央企业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申请受理通知书

工信财装备受理【2009】    号

xxxxxxxxxxxxxxxx：

你公司于     年    月   日提交的申请享受“财关税[2009]55号”文所规定的优惠政策申请材料（          领域，        产品），经初步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决定予以受理。

你公司可凭本通知到公司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予办理有关零部件及原材料放行手续。

特此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盖章）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电话：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804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综合处

抄送：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xxx海关

部内：装备工业司
地方企业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申请受理通知书

xxx受理【2009】    号

xxxxxxxxxxxxxxxx：

你公司于   年  月  日提交的申请享受“财关税[2009]55号”文所规定的优惠政策申请材料（           领域，        产品），经初步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决定予以受理。

你公司可凭本通知到公司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凭税款担保先予办理有关零部件及原材料放行手续。

特此通知。

xxx（盖章）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电话：                   

通信地址：xxx       邮政编码： xxx

抄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xxx海关

